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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九二一震灾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暂行组织规程 

 

行政院八十九年五月三十日台八十九研综字第○三○四四号令发布 

行政院八十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台八十九研综字第一七八八四之一号令修正发布 

行政院八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台八十九研综字第○○二二八二五之一号令修正发布 

第一条  行政院（以下简称本院）为推动灾后重建工作，特依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第五条第一项规

定，设行政院九二一震灾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以下简称本会）。 

第二条  本会掌理下列事项： 

一、灾后重建工作整体计划之统筹规划、审议与管考、地方重建委员会之协调、民间支持之协调、法

规汇整及新闻联络事项。 

二、灾区土石流、土壤液化、山坡地、河川、堰塞湖等灾害防治与水土保持，水利设施或生态环境保

护及建筑废弃物之处理等重建工作之协调、推动及督导事项。 

三、灾区行政机关、文教、道路、电信设施等公共建设之重建，历史性建筑之修建等工作之协调、推

动及督导事项。 

四、灾区产业重建与发展工作之协调、推动及督导事项。 

五、灾区居民福利服务、精神复健、心理卫生保健、组织训练、咨询转介、就业服务、职业训练、医

疗服务与公共卫生等生活重建工作之协调、推动及督导事项。 

六、灾区地籍与地权整理、都市地区与乡村区更新、农村聚落与原住民聚落重建工作、行政院小区重

建更新基金之管理、房屋贷款项目融资之协调、推动及督导事项。 

七、灾区重建工作之人民陈情、议事、文书、印信、出纳、庶务、人事、会计及档案管理事项。 

八、其它灾后重建工作事项。 

第三条  本会设企划处、大地工程处、公共建设处、产业振兴处、生活重建处、住宅及小区处、行政处

，分别掌理前条所列事项，并得分科办事。 

第四条  本会置召集人、副召集人各一人，由本院院长、副院长兼任之，委员三十四人至三十八人，由

召集人就本院政务委员、相关机关首长、灾区地方政府、民间团体代表及灾民代表派（聘）兼之。 

前项灾民代表人数不得少于五人。 

第五条  本会委员会议以每月召开一次为原则，必要时得召开临时会议。 

前项会议以召集人为主席，召集人不克亲自出席会议时，由副召集人代理之。本会开会时，得邀请相

关机关代表或学者、专家出席提供意见。 

第六条  本会置执行长一人，承召集人之命，综理会务；置副执行长若干人，襄助执行长指挥督导所属

业务。 

第七条  本会置主任秘书一人、处长七人、副处长七人，科长二十六人至三十人及工作人员若干人，由

本院相关机关人员派兼。 

第八条  本规程所列各职称及工作人员之员额，另以编组表定之。 

第九条  本会得视业务需要，设灾区巡回辅导小组及其它任务小组，由召集人指定适当人员兼任领队或

执行秘书，所需工作人员，由本会或其它相关机关人员派兼之。 

前项小组成员，得由领队邀请相关机关、学者专家及民间团体代表担任。 

第十条  本会得视业务需要，报请本院核准聘雇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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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本会执行长得视实际需要召集工作会报，协调推动各项灾后重建工作。 

第十二条  本规程自发布日施行。 

 

行政院九二一震灾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编组表 

职称 员额 备考 

召集人 （一） 由本院院长兼任。 

副召集人 （一） 由本院副院长兼任。 

委员 （三四至三八）  

执行长 （一） 由召集人指定适当人员兼任。 

副执行长 若干人 由召集人指定适当人员兼任。 

主任秘书 （一）  

处长 （七） 由召集人指定适当人员兼任。 

副处长 （七） 由召集人指定适当人员兼任。 

科长 （二六至三○） 由召集人指定适当人员兼任。 

工作人员 （一六○至一六四）  

附注： 

一、本会日常业务必需之工友、司机、技工各若干人由台湾省政府及各部会中部办公室派员担任。 

二、本会得视业务需要，指请各机关增减表列派驻人员，并得协调灾区县（市）政府及乡（镇、市）公

所派驻人员在各处办公。 

三、派驻本会人员应优先由各机关位于灾区单位或所属机关人员调兼。各机关派驻人员所遗业务，依「

各机关职务代理应行注意事项」办理，必要时得视业务需要聘雇人员。 

 

 


